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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宏长保宏福重大疾病保险计划 

产品说明书 

 

本计划由主合同《中宏长保宏福重大疾病保险》和附加合同《中宏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

红型）》组合而成。  

 

风险提示：《中宏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为分红产品，其红利分配是

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计划特色 

重疾轻症  全面升级 

特定癌症  深度呵护 

轻症癌症  豁免保费 

期满返还  守护相伴 

 

《长保宏福重大疾病保险》保险责任 

重大疾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疾病经医院确诊首次出现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本公司将按照该

重大疾病确诊时本合同和中宏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所有应缴保险费给付重

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随之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确诊首次出现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本

公司将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随之终止。 

1、本合同的保险金额； 

2、该重大疾病确诊时本合同与中宏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所有应缴保险费。 

 

特定疾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医院确诊首次出现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除上述重大疾病保险金

外，本公司将按照该特定疾病确诊时本合同的保险金额的 50%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本项保

险责任终止。 

 

轻症疾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确诊首次出现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本

公司将按照该轻症疾病确诊时本合同的保险金额的 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本项保险责任

终止。 

 

轻症疾病豁免保险费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确诊首次出现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本

公司将豁免自首次轻症疾病确诊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应缴日起该被保险人的本合同及其

附加合同各期应缴保险费，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若被保险人所患疾病既符合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释义又符合轻症疾病释义的，本公司仅承

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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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将按照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主合同及本附加合同随

之终止；身故保险金的利息将自被保险人身故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超过一年。 

（一）若被保险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身故，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1、身故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之和； 

2、身故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所有应缴保险费。 

（二）若被保险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后身故，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1、身故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之和； 

2、身故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所有应缴保险费的 120%。 

 

期满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合同期满日，本公司将按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所有实际

已缴保险费给付期满保险金，主合同及本附加合同随之终止。 

 

红利分配 

本产品采用分配现金红利的方式，不具有终了红利，即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红利分配给保单

持有人。产品红利来源于死差、利差和费差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即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

与定价假设的差异造成的可分配盈余。 

本公司依托行业领先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对分红保险产品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精心配置

投资组合，追求长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未来红利水平将由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

定，本公司的红利分配政策是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的基础上，以稳健经营

和专业精神为宗旨，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努力保持红利分配的稳定性，具体红利金额将在

每年寄发给客户的红利通知书中列明。 

 

 

 

责任免除 

长保宏福重大疾病保险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疾病、达到疾病状态或进行手术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重

大疾病保险金、特定疾病保险金、轻症疾病保险金和轻症疾病豁免保险费的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拒捕； 

三、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五、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六、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七、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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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附加合同成立日（若曾复效，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起二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五、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

还主合同及本附加合同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之和。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主合同及本

附加合同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之和。 

 

犹豫期 

自投保人签收本合同当日（含当日）起的十五日为犹豫期。犹豫期内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

的，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投保人身份证明及保险费发票，本公司将退还

已收保险费。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自始无效，本公司不承

担任何保险责任。 

 

解除合同 

长保宏福重大疾病保险 

犹豫期满后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 

二、投保人身份证明。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将退还投保人本合同当

时的保证现金价值。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 

投保人解除本附加合同须解除主合同。 

 

计划示例 1 

被保险人：王先生，男，30 周岁 

保险金额：50 万元 

缴费期限：20 年缴 

保险期间：至 70 周岁 

年缴保费：13,060 元 

 

计划利益 

长保宏福重大疾病保险保险责任： 

重大疾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特定疾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轻症疾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轻症疾病豁免保险费：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确诊首次出现本合

同约定的轻症疾病，本公司将豁免自首次轻症疾病确诊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应缴日起该被

保险人的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各期应缴保险费，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第 4 页  共 9 页  

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期满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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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末/

年龄 

年付 

保险费 

保险费 

总计 

保证 

现金价值 

期满 

保险金 

重大疾病 

保险金 

特定疾病 

保险金 

轻症疾病 

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31 13,060 13,060 2,195 - 500,000 250,000 100,000 15,672 41 23 4 41 23 4 

2/32 13,060 26,120 6,870 - 500,000 250,000 100,000 31,344 99 55 10 141 78 15 

3/33 13,060 39,180 12,035 - 500,000 250,000 100,000 47,016 168 93 17 313 173 32 

4/34 13,060 52,240 20,060 - 500,000 250,000 100,000 62,688 242 134 25 564 312 58 

5/35 13,060 65,300 28,540 - 500,000 250,000 100,000 78,360 320 177 33 901 498 93 

6/36 13,060 78,360 37,475 - 500,000 250,000 100,000 94,032 403 223 41 1,331 736 137 

7/37 13,060 91,420 46,890 - 500,000 250,000 100,000 109,704 490 271 50 1,861 1,029 192 

8/38 13,060  104,480  56,785  -    500,000  250,000  100,000  125,376  581  322  60  2,498  1,382  257  

9/39 13,060  117,540  67,160  -    500,000  250,000  100,000  141,048  678  375  70  3,250  1,798  335  

10/40 13,060  130,600  78,040  -    500,000  250,000  100,000  156,720  779  431  80  4,127  2,283  425  

15/45 13,060  195,900  140,165  -    500,000  250,000  100,000  235,080  1,381  764  142  10,727  5,933  1,104  

20/50 13,060  261,200  216,370  -    500,000  250,000  100,000  313,440  2,191  1,212  226  22,187  12,272  2,284  

25/55 -    261,200  242,125  -    500,000  250,000  100,000  313,440  2,844  1,573  293  39,282  21,727  4,044  

30/60 -    261,200  261,725  -    500,000  250,000  100,000  313,440  3,825  2,116  394  63,524  35,135  6,540  

35/65 -    261,200  271,405  -    500,000  250,000  100,000  313,440  5,347  2,957  550  98,400  54,425  10,130  

40/70 -    261,200  -    261,200  500,000  250,000  100,000  313,440  7,991  4,420  823  149,996  82,963  15,442  

1、 以上期满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以及重大疾病保险金三项保险金本公司仅给付其中一项，给付后本计划随之终止； 

2、 以上期满保险金是假设期满日前未发生轻症疾病的给付金额； 

3、 以上特定疾病保险金是在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基础上，额外赔付的保险金； 

4、 以上轻症疾病保险金的赔付前提是被保险人未发生过重大疾病赔付。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给付后本计划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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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可能高于或低于利

益演示表所列之数额。 

  



 第 7 页  共 9 页  

计划示例 2 

被保险人：李女士，女，40 周岁 

保险金额：100 万元 

缴费期限：10 年缴 

保险期间：至 100 周岁 

年缴保费：57,390 元 

 

计划利益 

长保宏福重大疾病保险保险责任： 

重大疾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特定疾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轻症疾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轻症疾病豁免保险费：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确诊首次出现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本公司将豁免自首次轻症疾病确诊之日

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应缴日起该被保险人的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各期应缴保险费，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附加长保宏福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期满保险金：详见计划利益演示表。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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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末/

年龄 

年付 

保险费 

保险费 

总计 

保证 

现金价值 

期满 

保险金 

重大疾病 

保险金 

特定疾病 

保险金 

轻症疾病 

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41 57,390 57,390 7,92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68,868 91 48 9 91 48 9 

2/42 57,390 114,780 27,03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137,736 211 112 22 304 161 31 

3/43 57,390 172,170 57,06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206,604 354 188 36 667 354 69 

4/44 57,390 229,560 94,60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275,472 511 271 53 1,198 636 123 

5/45 57,390 286,950 135,23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344,340 678 360 70 1,913 1,014 197 

6/46 57,390 344,340 179,17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413,208 856 454 88 2,826 1,499 291 

7/47 57,390 401,730 226,66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482,076 1,046 555 108 3,958 2,099 407 

8/48 57,390 459,120 278,01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550,944 1,248 662 128 5,324 2,824 548 

9/49 57,390 516,510 333,59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619,812 1,463 776 151 6,947 3,685 715 

10/50 57,390 573,900 393,76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688,680 1,691 897 174 8,846 4,692 911 

15/55 - 573,900 452,89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688,680 2,110 1,119 217 20,494 10,870 2,110 

20/60 - 573,900 518,00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688,680 2,643 1,402 272 36,571 19,397 3,765 

25/65 - 573,900 586,57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688,680 3,316 1,759 341 58,457 31,006 6,018 

30/70 - 573,900 653,28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688,680 4,186 2,221 431 87,987 46,669 9,058 

35/75 - 573,900 713,40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713,400 5,361 2,844 552 127,755 67,762 13,152 

40/80 - 573,900 765,50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765,500 6,867 3,642 707 181,115 96,065 18,646 

45/85 - 573,900 805,52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805,520 8,718 4,624 898 252,065 133,698 25,950 

50/90 - 573,900 824,20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824,200 10,727 5,690 1,104 344,774 182,871 35,494 

55/95 - 573,900 792,980 - 1,000,000 500,000 200,000 792,980 12,559 6,661 1,293 462,467 245,297 47,611 

60/100 - 573,900 - 573,900 1,000,000 500,000 200,000 688,680 17,610 9,341 1,813 613,720 325,523 63,182 

1. 以上期满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以及重大疾病保险金三项保险金本公司仅给付其中一项，给付后本计划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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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上期满保险金是假设期满日前未发生轻症疾病的给付金额； 

3. 以上特定疾病保险金是在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基础上，额外赔付的保险金； 

4. 以上轻症疾病保险金的赔付前提是被保险人未发生过重大疾病赔付。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给付后本计划继续有效。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可能高于或低于利

益演示表所列之数额。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为准。 


